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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

津体院党发〔2021〕40号

★

印发《天津体育学院工会会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的
通 知

各基层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、部、处：

《天津体育学院工会会费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同

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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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工会会费使用管理办法

为加强工会会费的管理，规范收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工会法》和天津市总工会《关于印发〈天津市基层工会经费

收支管理办法〉和〈天津市工会系统经费管理使用负面清单（暂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津工通〔2017〕67 号）及天津市总工会《关于

对<天津市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>有关内容进行修改的通

知》（津工通〔2017〕94 号）的修改内容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一、工会会费的拨缴

（一）凡是参加工会组织并成为会员的在职职工（含自愿

申请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务派遣人员）均应交纳会费。

（二）在册职工会员每月会费为工资项目的前两项（岗位

工资与薪级工资）之和的 0.5%，工资前两项尾数不足 10 元部分

不列入交纳会费的基数；劳务派遣职工会员每月会费为基本工

资的 0.5%。

（三）在册职工调入人员从学校发放工资之月办理会籍转

入手续后即可交纳会费，并享受会员待遇；调出人员自学校停

发工资之月办理会籍转出手续后，停止交纳会费，不再享受会

员相关福利待遇；退休人员自办理退休手续后停止交纳会费，

保留会籍，转入离退休工作管理部门，享受退休人员的相应

待遇。



- 3 -

（四）劳务派遣职工会员如基本工资额度在当年发生调

整，则于下一年度对代扣代缴的会费金额进行相应的调整。如

在当年与学校解除劳动合同，解除合同日期之后所代扣代缴的

工会会费不做清退处理，同时，于解除合同当月注销本校工会

会员会籍。

（五）在册职工会员工会会费由人事处、财务处足额按月

从职工奖励绩效统一代扣；劳务派遣职工会员于每年 1 月 10 日

前一次性代扣代缴当年的工会会费。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，由

学校财务处统一按月拨到校工会账户，校工会将根据基层分会

会员缴纳的会费数额，全部划给各基层分会，用于各基层分会

开展工会活动。

二、工会会费的管理

（一）收缴的工会会费由校工会统一管理，用于分会会员

的集体活动，当会费不足时，工会将视情况予以弥补。工会为

各分会建立明细账,各分会建立经费使用台账。

（二）为更好地开展工会活动，各分会应按照“统一规划、

合理使用、公开透明、职工满意”的原则，管好用好会费。

（三）各分会要对会费使用的合理性、真实性负责，并指

定专人负责会费的账务管理工作，当年收缴的会费仅限于本年

度（自然年度）使用，根据工会要求，未使用完的不能跨年度

使用。各基层分会要利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或全体会员大会等

形式定期向全体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接受广大会员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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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会会费的支出范围

工会会费应当全部用于会员活动支出，主要用于各基层分

会组织会员开展职工教育、文体活动、宣传活动、自身建设等

集体活动，活动产生的支出严格执行《天津市基层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津工发〔2016〕12 号）的文件规定。不

准将工会会费用于服务会员及开展工会活动以外的开支。

（一）职工教育方面。用于开展政治、文化、业务等各种

知识培训所需的教材、资料、消耗用品等。组织活动时如需使

用材料费，一般应控制在人均 50 元以内。

（二）文体活动方面。用于组织文艺活动、节日联欢、摄

影、美术、书法、体育比赛等活动所需设备、器材与维修，设

备、器材等金额需小于 300 元；用于组织会员观看电影、开展

春秋游等集体活动，严格控制在本市进行，并做到当日往返；

用于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等奖励，奖励范围不能超过参加人员

总数的三分之二，物质奖励最高不得超过 100 元/人，坚决杜绝

以汇演和比赛的名义向全体参加人员发放奖励的行为。组织活

动时如需使用材料费，一般应控制在人均 50 元以内。各分会组

织参加校工会举办的各类比赛，确因需要可以为参加人员购买

最高不超过 100 元的服装。

（三）宣传活动方面。用于开展政治、时事、政策讲座和

报告会等宣传活动；用于组织教学技能交流、职工读书活动、

网络宣传以及举办展览、板报等所消耗的用品；用于二级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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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需图书、工会报刊以及资料的购置等。

（四）自身建设方面。用于培训工会干部、加强自身建设

及开展业务工作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包括开展工会干部和积极分

子的学习和培训所需教材资料等；评选表彰优秀工会干部和积

极分子的奖励，物质奖励最高不得超过 100 元/人；用于组织召

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、劳动竞赛、合理化建议、建家活动等。

（五）工会会费应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，不可用于购

置办公用品、招待就餐等与工会会员活动无关的项目。

四、工会会费使用要求

（一）各分会在开展工会活动时，要遵循精神鼓励为主、

物质激励为辅的原则，制定活动方案中要明确奖励办法，认真

制定物质奖励标准和等次，同一奖项奖品必须相同，不能仅以

问卷形式代替组织竞赛活动。要精打细算，少花钱多办事。

（二）工会会费的报销按照财务处相关报销程序进行。每

次报销，由校工会进行登记，以便校工会和基层分会随时掌握

会费使用情况。

（三）基层分会每年年初上报活动计划和预算，自觉接受

校工会的监督与管理。

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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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8月 31 日印发


